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９８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议案等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蓝科高新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关于《蓝科高新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向上海蓝滨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用募集资金专户的剩余募集资金向上海蓝滨增资， 合计增资

２３

，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 （含利息收

入，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其中：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增加上海蓝滨注册资本，另外

２１

，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进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上海蓝滨的注册资本由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２９

，

８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的目的是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型石化装备及空冷设备研发制造项目”的建设（详见《甘肃

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向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

告》）。

至此，上市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上海蓝滨。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通过。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关于《推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邬汉明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股东单位———海油工程提名陈永红为公

司新任董事候选人。

经认真审查，上述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限制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或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其拟任职务符合《公司法》的任职条件。

因此，公司拟同意邬汉明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意推荐陈永红为公司新任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通过。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

１

：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于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向上海蓝滨增资”事项，公司独立董

事经核查后认为，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目的是为了使募集资金能够用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从内容和程序上，

增资行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

意以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

二、对于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推荐陈永红为公司新任董事候选人事项，独立

董事经审慎核查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限制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或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其拟任职务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独立董事签名：

孙茂竹 王正东 刘长华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

２

：

陈永红简历

陈永红先生：

１９７３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本科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财

政会计专业，

２００４

年获香港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１９９６

年本科毕业后进入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财务部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在中海石

油化学有限公司计财部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中海石油化学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任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部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任中

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任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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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议案等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表决的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蓝科高新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公司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规范运作，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

报告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通过。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关于《蓝科高新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向上海蓝滨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用募集资金专户的剩余募集资金向上海蓝滨增资， 合计增资

２３

，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 （含利息收

入，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其中：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增加上海蓝滨注册资本，另外

２１

，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进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上海蓝滨的注册资本由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２９

，

８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的目的是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型石化装备及空冷设备研发制造项目”的建设（详见《甘肃

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向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

告》）。

至此，上市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上海蓝滨。

表决结果：通过。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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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向上海蓝滨

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七）项目组织及实施进度安排中已披

露：本项目（指募投项目）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蓝滨）组

织实施。公司拟用募集资金专户的剩余募集资金向上海蓝滨增资，合计增资

２３

，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含利息

收入，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其中：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增加上海蓝滨注册资本，另外

２１

，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进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上海蓝滨的注册资本由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２９

，

８００

万

元。本次增资的目的是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型石化装备及空冷设备研发制造项目”的建设。

至此，上市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上海蓝滨。

上海蓝滨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上海蓝滨是公司以投资方式购买土地、建设厂房作为出资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荣昌路

５０５

号，法定代表人为

张延丰，经营范围：换热器、空冷式换热器石油化工设备设计开发、制造安装维修，从事“换热器、石油化

工设备”领域内的技术服务，塔内件，螺纹管，金属结构件备件设计开发、制造安装维修，海洋工程装备研

发、制造，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增资的意见。

本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４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减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接到本公司股东

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明华”）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开盘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收盘，烟台明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

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７１

，

１６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６７％

（具体情况详见《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变动前，烟台明华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

８２５

，

４５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６４％

，为公司

第三大股东。

本次变动后，烟台明华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

２５４

，

２９７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９７％

，全

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减持详细信息见《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４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丽鹏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７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北关大街

８４５

号

－３４

号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１００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

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在减持其持有的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后，所持有的股份低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５％

。

５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山东丽鹏股份

有限公司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丽鹏股份、本公司 指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丽鹏股份

０．６７％

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名称：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明华”）

２

、注册地址：牟平区北关大街

８４５

号

－３４

号

３

、通讯地址：牟平区北关大街

８４５

号

－３４

号

４

、法定代表人：姜吉谦

５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８０

万元

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７０６１３２２８００８７６３

７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

７５４４５９４４－０

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０６１２７５４４５９４４０

９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经营范围：向工业、高新技术企业产业投资、管理。（不含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

１１

、经营期限：长期

１２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姜吉谦、李鹏和徐厚华，分别持有该公司

３７．５％

、

３６．７２％

和

２５．７８％

的股权

１３

、电话：

０５３５－４７０８９７７

１４

、传真：

０５３５－ ４７０８９６６

１５

、董事、监事、主要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姜吉谦 男

３７０６３１１９７５０４２５１５３６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中国 烟台

李鹏 男

３７０６１２１９８４１２１７００２１

监事 中国 烟台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含

５％

）的情况。

二、持股计划

本次股份减持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丽鹏股份

４

，

２５４

，

２９７

股， 占丽鹏股份总额的

４．９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丽鹏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即烟台明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履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义务时） 信息

披露义务人为丽鹏股份的第三大股东， 持有丽鹏股份

４

，

８２５

，

４５７

股， 占丽鹏股份总额的

５．６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烟台明华持有丽鹏股份

４

，

２５４

，

２９７

股份，占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丽鹏股份总股本的

４．９７％

。

四、前

６

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丽鹏股份股票的情况如下：

时间范围 累计卖出数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１

，

３３９

，

７６０

五、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

重大事项。

六、备查文件

１

、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２

、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见附件

１

）

４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见附件

２

）

附件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附件

２

：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

区姜格庄镇邹革庄

村

股票简称 丽鹏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７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

区北关大街

８４５

号

－

３４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４

，

８２５

，

４５７

股 持股比例：

５．６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７１

，

１６０

股

变动比例：

０．６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烟台明华投资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延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陆一舟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王东

公司负责人张延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一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东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２

，

６３９

，

６３７

，

８３９．５３ ２

，

３６１

，

７５１

，

６６８．４０ １１．７７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１

，

６３５

，

３０２

，

６２２．５０ １

，

５６９

，

０６４

，

５７１．７９ ４．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１１０ ４．９０３ ４．２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６４

，

１９８

，

３１９．５９ －３４．７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２０１ －４５．５３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８

，

８０２

，

３２２．６８ ８２

，

３２２

，

０２１．１７ －３９．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９ ０．２５７ －４９．５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５ ０．２４８ －２３．６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９ ０．２５７ －４９．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６ ５．１１

减少

０．８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７ ４．９２

减少

０．２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０

，

０６１．６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

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３６５

，

２１４．３０

均为母公司政府补助。其中《高效

节能换热设备生产线改造项目》

结转收益

７１

万，《异地迁建项目》

结转收益

１３５

万。

债务重组损益

－１３１

，

１８８．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４３

，

６０３．０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４４

，

５５４．２４

合计

３

，

０８５

，

８０７．３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７

，

６６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１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盘锦华迅石油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开拓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９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２

，

５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６７

，

６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郭群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郑天飞

５１３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邢燕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预付账款比期初增加

８４．５２％

，主要是子公司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为国外项目预付材料

款及为上海三期基地建设预付工程款、设备款；

２

、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

８６．４４％

，主要是子公司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为募投项目上海基

地工程建设支付给施工单位具有押金性质的基建安全文明措施费

６５８

万；

３

、存货比期初增加

６５．３９％

，主要是未完工项目的成本及迫于材料价格上涨压力而进行的材料合理储

备；

４

、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

５６．４１％

，主要是募投项目上海基地工程建设投入加快加大；

５

、短期借款比期初增加

１１５．２４％

，系收款压力大，单体合同额大，产品周期长，垫付流动资金较大所

致；

６

、预收款项比期初增加

９１．３０％

，截止合同比去年增加

２８％

达到九千多万，同时今年交货合同比去年

增加两亿多，故预收账款较为集中，特别国外项目预收

３４２

万欧元；

７

、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

５９．９５％

，主要系

２０１１

年底预计提取全年奖金所致；

８

、应交税费比期初减少

１０２．１３％

，系大量采购材料，增值税留抵税额较多；

９

、专项储备是根据财政部、集团总部要求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计入管理费用；

１０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３１．３１％

，主要是部分产品外协及募投项目上海基地工程建设部分产能释放，产

量有所增长；

１１

、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４５．４２％

，主要是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加之材料价格及人工成本有较大增长；

１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

４３．１３

，系采购材料较多，增值税进项税较大，应交增值税较少；

１３

、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６４．２３％

，主要是为提高开发设计能力及生产制造能力增加设计人员和工人

１５７

人，社保基数提高，薪酬总额提高，同时新增计提安全生产费用；

１４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２５５．２１％

，主要是由于加强对以前年度应收账款收回力度，特别三年以上

账龄的应收账款已收回近亿元；

１５

、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

７５．３０％

，主要源于政府补助减少；

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报告期（

７

至

９

月）同比下降

３９．９０％

，主要原因系核心产品合同交

货期不同以及期间费用增加，导致本报告期毛利下降幅度较大，而今年

１

至

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去年同期仅下降

１３．７０％

；

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３４．７２％

，主要是公司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特别是金额

大，账龄长的；

１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８５．８５％

，主要是募投项目上海基地工程建设投资增长较

快；

１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８９．９３％

，主要是上年上市募集资金的增加所致，但本年借

款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３４％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当年新签订合同

９２７６０．１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８．１７％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无现金分红。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延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６１

股票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３０

债券简称：

０９

京综超

２００９

年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发行的

２００９

年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支付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根

据《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０９

京综超（

１２２０３０

）

３

、发行人：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７

亿元

５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为

６

年，第

３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６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７１

号文核准公

开发行

７

、债券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存续期内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５．８０％

，在债券存续期内

前

３

年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 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５０

个基点至

６．３０％

，并在债券存续期后

３

年固定不变。

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９

、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若投资者放弃

回售选择权，则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一次兑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兑付，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兑付（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０

、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起每年

１１

月

２

日之前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本

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

１１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起每年

１１

月

２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２

、兑付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之前的第

３

个工作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的

兑付登记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

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１３

、兑付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４

、信用级别：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级，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５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６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２００９

年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

面利率为

５．８０％

。每手面值

１０００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５８．００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

、本次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

０９

京综超”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

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

在本年度付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利息的税务处理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

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０９

京综超”（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

发利息为人民币

４６．４０

元（税后）。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

０９

京综超”的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

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对于持有“

０９

京综超”的居民企业

股东，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０９

京综超”（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５８

元（含税）。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非居民企业

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

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０９

京综超”的

ＱＦＩＩ

协助本公司办理所得税事宜，具体如下：

（

１

）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

０９

京综超”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前（含当日）填写所附表格（详见附件

１

）并传真至本公司证券部，

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证券部；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银行帐户

（详见附件

２

），用途填写“

０９

京综超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税款划出后，请

尽快与本公司证券部联系并确认。

（

３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已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券利息应纳税

款或已进行相应的纳税申报，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前（含当日），除提供上述第（

１

）项资料外，

还应向本公司证券部提供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需加盖公章）、

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

件（需加盖公章）和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

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 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

纳税依据），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再安排相应债券利息

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所有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应提供的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

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证券部。

（

４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

导致本公司无法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

２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彭小海

联系人：李春生、黄仁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３９１８２３

传 真：

０１０－５７３９１８２３

邮 编：

１０２６０５

２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吕晓峰、郭瑛英、闫明庆、曾琨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２２７

邮 编：

１０００１０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八、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办公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

２０８

号

联系人：李春生、黄仁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３９１８２３

传 真：

０１０－５７３９１８２３

邮 编：

１０２６０５

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披露。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附件

１

：

“

０９

京综超”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项目 中文 英文

居民国（地区）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在中国境内办公地址（若有）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填写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附件

２

：

收款银行：工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收款银行帐号：

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１９２０１９３２２８７

收款银行帐户名称：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７３９１８２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３９１８２３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2

2012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博元 公告编号：临

2012-058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到股东珠海青禧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青禧）通知，珠海青禧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到

2012

年

10

月

22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合计

1230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6.46%

。本次减持后，珠海青禧不再持有本公司股权。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之易基稳健与易基进取基金份额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易基稳健与易基进取基金份额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易基稳健份

额，简称：易基稳健

,

代码：

150106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易基进取份额，

简称：易基进取

,

代码：

150107

。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至

2012

年

10

月

24

日，易基稳健的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为

1.0063

元， 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1.006

元 （四舍五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10％

。易基进取的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为

0.9945

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0.995

元（四舍五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

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10％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5

日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2

年

10

月

25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场内简称：添富季红，交易代码：

164702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复核，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截至

2012

年

10

月

24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

1.007

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1.007

元（四舍五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

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10％

。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601886

证券简称：江河幕墙 公告编号：临

2012-027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

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3

日召开的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012

年

10

月

2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公开发行不

超过

15

亿元

(

含

15

亿元

)

人民币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公司本次发行公司

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批复后另行公

告。

特此公告。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

2012-020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宜后续进展的公告

根据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与公

司控股股东上海紫江 （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相互担保协议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详见

2010

年

4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

"

上海

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的内容，公司与上海紫江（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江集团

"

）约定相互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

亿元额度，该担保的后

续进展如下：

1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紫江集团向上海银行卢湾支行申请

4000

万元人

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期限为

2012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1

日。

2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紫江集团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闵行支行申请

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期限为

2012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2

日。

截止目前，公司为紫江集团提供担保

49280

万元，占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的

13.12％

；紫江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5110

万元，为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10

亿

元。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600745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31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接到公司股东高建荣先生（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目前持有公司流

通股

41,274,9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1%

）、冯飞飞女士（高建荣先生配偶，目前持有公司股

份

32,80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2%

）通知，高建荣先生和冯飞飞女士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部分股权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

下：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出具的《证券质押登

记证明》，高建荣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1,274,966

股（占公司股本的

3.44%

）、冯

飞飞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801,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

）质押给中航国

际租赁有限公司，并于当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

截止本披露日，高建荣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1,274,966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2.61%,

冯飞飞女士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2,80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0.02%

。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83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4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江成长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获准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关于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设立长江成

长股权投资基金的无异议函》（机构部部函

[2012]534

号），对公司直投子公司长江成长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本）设立长江成长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江成长基金，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的有关方案无异议。

公司及长江资本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监管指引》等有关规

定， 严格按照本次申请提交的有关方案设立和运作长江成长基金， 按时履行报告事项。同

时，公司将认真履行对长江资本的股东监督职责，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2170

证券简称

: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12-52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期权第二个及预留授予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二个及预留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考核业绩条件为：

2009-2011

年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不低于

9%

；

2011

年净利润不低于

6600

万元。以上净资产收

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

者作为计算依据，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公司《首期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二个及预留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实际完

成考核业绩为：

2009-201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

8.95%

；

201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15.45

万元。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二个及预留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没有达到行权条件。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公司注销激励对象相对应行权期所获的可行权

数量。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９８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2 0 1 2

第三季度

报告


